
深圳市梵融慈善基金会信息公开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管理深圳市梵融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

的信息公开，扩大公开透明，保障捐赠人、受益人和基金会的合法权

益，强化社会对基金会工作的监督，进一步促进基金会公益事业发展，

依据《基金会管理条例》、《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结合基金会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信息公开，是指基金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

本制度的规定，将基金会内部信息和业务活动信息通过媒体向社会公

开的活动。 

第三条 基金会将遵循依法、公正、公平、及时的原则，主动披

露应该公开的信息，但依法不予公开的除外。 

第四条 公开的信息资料应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公开的信息不得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

社会稳定；信息一经公开，不得任意修改，确需修改的，应当严格履

行内部管理制度的程序在修改后重新公开，并说明理由，声明原信息

作废；保证捐赠人和社会公众能够快捷、方便地查阅或者复制所公开

的信息资料。 

第二章 公开内容和范围 

第五条 基金会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信息，将主动公开： 

（一）机构信息，包括基金会组织架构、理事会成员情况、基金

会章程及内部管理制度等； 

（二）基金会联系方式； 

（三）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 

（四）基金会年度审计报告； 

（五）基金会主要公益活动项目信息； 

（六）基金会已完成的捐赠信息、重大项目进展等相关新闻。 

第七条 下列信息，不予公开： 

（一）属于国家秘密； 



（二）属于商业秘密； 

（三）属于个人隐私； 

（四）知识产权； 

（五）阶段性信息：尚未确定捐赠的交流和谈判信息等； 

（六）内部工作信息：内部通讯、个人建议等。 

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所列的信息，经征得

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本基金会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

影响的，可以予以公开。 

权利人对是否同意公开的意见征询未向本基金会作答复的，视为

不同意公开。 

第八条 基金会应公布所开展的公益活动项目种类、概况、负责

人情况以及申请、评审程序；评审结束后公布评审结果并通知申请人；

公益活动项目完成后，公布相关的资金使用情况及评估结果。 

第十条 捐赠人有权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对于捐赠

人的查询，基金会应当及时如实答复。 

第十一条 基金会财务会计报告未经审计不得对外公布。 

第三章 信息发布途径 

第十二条 在民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以及其他主流媒体（电视、广

播、报刊）上公布本基金会相关信息。 

第十三条 综合其他传媒途径进行信息公开，包括移动传媒、网

络媒体、博客微博、电子邮件、手机、固定电话、展板、出版物和专

题活动等。 

第十四条 每年 3月 31日前向民政部门报送上一年度的基金会年

度工作报告。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除在登记管理机关指定的媒体上公

布外，还应当置备于本基金会，接受捐赠人的查询。 

第十五条 对于公共媒体上出现的对本基金会造成或者可能造成

不利影响的消息，应当及时公开说明或者澄清。 

第十六条 接受并答复捐赠人查询。捐赠人有权向基金会查询捐

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捐赠人的查询，

基金会应当及时如实答复。 



第十七条 信息公开的时限要求。 

（一）法规规章有明确的信息报送和公布时限要求的，按照时限

要求公开信息； 

（二）凡属主动公开的信息且法规规章没有明确时限要求的，基

金会当在该信息形成后 30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 

（三）对于信息公开的查询和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受理部门

应当当场予以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受理部门应该将申请转到相关

部门或信息工作小组，并在收到申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答复。 

（四）基金会已经明确不予公开或提供的信息，将不再以任何形

式公开或提供。 

第四章 实施与监督 

第十八条 基金会秘书长负责组织领导基金会的信息公开工作，

包括审定信息公开工作有关制度，研究决定信息公开中的重大问题，

指导并推进基金会信息公开工作。 

第十九条 基金会对工作中产生的信息进行有效管理。工作岗位

不同，信息披露和保密的责任不同；责任不同，获得信息的权限不同。 

第二十条 基金会在信息公开工作中自觉接受社会公众及社会各

界的监督，了解服务对象对信息公开工作的反应，对发现和存在的问

题应当认真研究，积极整改。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经基金会理事会通过后生效并实施。  

第二十二条 本制度的解释权归基金会理事会。 

 


